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護字第93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姚淑文

代  理  人  鄭肖鳳

0000000000000000

受  安置人  甲     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
法定代理人  黃○○ 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
            黃△△ 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㈠受安置人之父母(下稱案父母)於民國111

年12月4日因輔導受安置人作業理念不合而生爭執，後續案

母管教受安置人過程中竟有徒手抓受安置人頸部、將其臉部

正面壓於桌面等行為，案父隨即上前阻止並與案母發生拉

扯，過程中導致案父手肘受傷、案母眼睛受傷，受安置人嗣

後描述案母於過程尚有朝其扔擲書包、椅子、斷掉桌腳、門

簾鐵桿、按摩鐵棍等物品，其額頭遭猛力撞擊4下，右後頸

留下2條抓痕，在手前臂有3條抓痕，且頸部有肌肉拉傷的疼

痛感，導致頭頸無法正常旋轉，而案家多次兒少保護通報，

造成受安置人不同程度外傷，也出現躁動不安、畏懼管教者

的創傷心理反應，可見案父母未提供受安置人妥適照顧，前

經聲請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下稱兒少權益保

障法)第56條規定於111年12月6日17時13分緊急安置受安置

人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護字第133號、112年度護字第25、6

2、100、133號、113年度護字第24、58號裁定准許延長安置

在案。㈡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追蹤受安置人健康與受照顧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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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因受安置人有過動、注意力缺乏、情緒調適困擾、挫折

容忍力及自我概念低下等特質，故持續輔導親屬於照顧期間

給予清楚、堅定及一致之行為規範，並配合到宅親職老師提

供之教養建議，另受安置人及案大弟並搭配每日服用專思達

藥物進行治療，據觀察受安置人現漸具穩定情緒調解及提昇

生活規範遵守能力，於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

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

為表現。㈢本次安置期間進行二階段執行返家計畫，第一階

段113年5月26日至6月17日受安置人因逢國小畢業，為就學

便利執行3次週末返家。第二階段：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

後迄今則為每日返家，受安置人並於7月8日參與國中暑期先

修班，期間聲請人6次訪視受安置人及其家庭成員。受安置

人反應返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

雖案父母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

低受波及機率。又聲請人已與受安置人學校輔導室聯繫並討

論合作機制，同時啟動輔導機制，協助受安置人學業適應等

議題。本次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提供到宅親職賦能服務以穩定

每日返家居住生活計劃、本季執行共計1次，於113年6月16

日服務對象分別針對案父照顧困境、親子互動技巧或示範演

練、案母親職觀念引導及示範演練。整體評估，當案父與親

子相處時，已有較具體回應，但方法仍較單一，面對受安置

人及其手足有情緒時較難協助其等回復平靜；案母對於目標

訂定仍較抽象，致案小弟不易配合，引發情緒拉扯及不滿行

為。又案父母親職教育各15小時執行夫妻諮商，已於113年8

月1日執行完畢，惟案母對於夫妻互動尚處於責難、數落案

父，案父雖表達傾聽及感謝，但無助夫妻互動模式轉變，尚

未發展出夫妻關係差異之彈性模式。㈣本次安置期間，再次

發生疑似案母將襪子塞至受安置人之大弟口中之不當管教事

件，顯見案父母尚未就緒返家準備，受安置人及其手足有再

遭情緒管教及受暴之虞，爰依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

規定聲請准予延長繼續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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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

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；二、兒童及少

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；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

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

行為或工作；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

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

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

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緊急安置不得

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

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；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

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

月；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57條第2項固

有明文。惟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為繼續安置、延長

安置，僅限於必要性始得為之，換言之，需符合目的正當

性、手段必要性、衡平性等比例原則之限制，倘有其他替代

措施，則不應繼續安置、延長安置。　　

三、查聲請人上開主張，固據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

護個案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3年度護字第58號裁定、兒少保

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及約定書、戶籍資料、受安置人意

見書、兒少保護個案安置決策會議議程內容等件為證。惟據

聲請人陳述「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已改為每日返家..返

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

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..受安置人反應返

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

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

機率」等語，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與案父母之親子互動、案

父母之親職能力等情況已與先前有所不同，受安置人再受不

當對待的風險已顯著降低，加之受安置人目前亦有返家之意

願，應可期待以其他方法保護及增進受安置人之利益，而非

以安置做為唯一手段，是本件難認有准許之必要。從而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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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聲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　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

如主文。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第二庭  法  官  劉台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
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尹遜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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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護字第93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
法定代理人  姚淑文
代  理  人  鄭肖鳳


受  安置人  甲     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法定代理人  黃○○ 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            黃△△ 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㈠受安置人之父母(下稱案父母)於民國111年12月4日因輔導受安置人作業理念不合而生爭執，後續案母管教受安置人過程中竟有徒手抓受安置人頸部、將其臉部正面壓於桌面等行為，案父隨即上前阻止並與案母發生拉扯，過程中導致案父手肘受傷、案母眼睛受傷，受安置人嗣後描述案母於過程尚有朝其扔擲書包、椅子、斷掉桌腳、門簾鐵桿、按摩鐵棍等物品，其額頭遭猛力撞擊4下，右後頸留下2條抓痕，在手前臂有3條抓痕，且頸部有肌肉拉傷的疼痛感，導致頭頸無法正常旋轉，而案家多次兒少保護通報，造成受安置人不同程度外傷，也出現躁動不安、畏懼管教者的創傷心理反應，可見案父母未提供受安置人妥適照顧，前經聲請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下稱兒少權益保障法)第56條規定於111年12月6日17時13分緊急安置受安置人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護字第133號、112年度護字第25、62、100、133號、113年度護字第24、58號裁定准許延長安置在案。㈡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追蹤受安置人健康與受照顧情況，因受安置人有過動、注意力缺乏、情緒調適困擾、挫折容忍力及自我概念低下等特質，故持續輔導親屬於照顧期間給予清楚、堅定及一致之行為規範，並配合到宅親職老師提供之教養建議，另受安置人及案大弟並搭配每日服用專思達藥物進行治療，據觀察受安置人現漸具穩定情緒調解及提昇生活規範遵守能力，於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。㈢本次安置期間進行二階段執行返家計畫，第一階段113年5月26日至6月17日受安置人因逢國小畢業，為就學便利執行3次週末返家。第二階段：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迄今則為每日返家，受安置人並於7月8日參與國中暑期先修班，期間聲請人6次訪視受安置人及其家庭成員。受安置人反應返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機率。又聲請人已與受安置人學校輔導室聯繫並討論合作機制，同時啟動輔導機制，協助受安置人學業適應等議題。本次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提供到宅親職賦能服務以穩定每日返家居住生活計劃、本季執行共計1次，於113年6月16日服務對象分別針對案父照顧困境、親子互動技巧或示範演練、案母親職觀念引導及示範演練。整體評估，當案父與親子相處時，已有較具體回應，但方法仍較單一，面對受安置人及其手足有情緒時較難協助其等回復平靜；案母對於目標訂定仍較抽象，致案小弟不易配合，引發情緒拉扯及不滿行為。又案父母親職教育各15小時執行夫妻諮商，已於113年8月1日執行完畢，惟案母對於夫妻互動尚處於責難、數落案父，案父雖表達傾聽及感謝，但無助夫妻互動模式轉變，尚未發展出夫妻關係差異之彈性模式。㈣本次安置期間，再次發生疑似案母將襪子塞至受安置人之大弟口中之不當管教事件，顯見案父母尚未就緒返家準備，受安置人及其手足有再遭情緒管教及受暴之虞，爰依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延長繼續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。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；二、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；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；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；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；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57條第2項固有明文。惟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為繼續安置、延長安置，僅限於必要性始得為之，換言之，需符合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衡平性等比例原則之限制，倘有其他替代措施，則不應繼續安置、延長安置。　　
三、查聲請人上開主張，固據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3年度護字第58號裁定、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及約定書、戶籍資料、受安置人意見書、兒少保護個案安置決策會議議程內容等件為證。惟據聲請人陳述「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已改為每日返家..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..受安置人反應返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機率」等語，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與案父母之親子互動、案父母之親職能力等情況已與先前有所不同，受安置人再受不當對待的風險已顯著降低，加之受安置人目前亦有返家之意願，應可期待以其他方法保護及增進受安置人之利益，而非以安置做為唯一手段，是本件難認有准許之必要。從而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　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第二庭  法  官  劉台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尹遜言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護字第93號
聲  請  人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法定代理人  姚淑文
代  理  人  鄭肖鳳

受  安置人  甲     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法定代理人  黃○○ 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            黃△△ 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㈠受安置人之父母(下稱案父母)於民國111年
    12月4日因輔導受安置人作業理念不合而生爭執，後續案母
    管教受安置人過程中竟有徒手抓受安置人頸部、將其臉部正
    面壓於桌面等行為，案父隨即上前阻止並與案母發生拉扯，
    過程中導致案父手肘受傷、案母眼睛受傷，受安置人嗣後描
    述案母於過程尚有朝其扔擲書包、椅子、斷掉桌腳、門簾鐵
    桿、按摩鐵棍等物品，其額頭遭猛力撞擊4下，右後頸留下2
    條抓痕，在手前臂有3條抓痕，且頸部有肌肉拉傷的疼痛感
    ，導致頭頸無法正常旋轉，而案家多次兒少保護通報，造成
    受安置人不同程度外傷，也出現躁動不安、畏懼管教者的創
    傷心理反應，可見案父母未提供受安置人妥適照顧，前經聲
    請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下稱兒少權益保障法)
    第56條規定於111年12月6日17時13分緊急安置受安置人，並
    經本院以111年度護字第133號、112年度護字第25、62、100
    、133號、113年度護字第24、58號裁定准許延長安置在案。
    ㈡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追蹤受安置人健康與受照顧情況，因
    受安置人有過動、注意力缺乏、情緒調適困擾、挫折容忍力
    及自我概念低下等特質，故持續輔導親屬於照顧期間給予清
    楚、堅定及一致之行為規範，並配合到宅親職老師提供之教
    養建議，另受安置人及案大弟並搭配每日服用專思達藥物進
    行治療，據觀察受安置人現漸具穩定情緒調解及提昇生活規
    範遵守能力，於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
    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
    。㈢本次安置期間進行二階段執行返家計畫，第一階段113年
    5月26日至6月17日受安置人因逢國小畢業，為就學便利執行
    3次週末返家。第二階段：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迄今則
    為每日返家，受安置人並於7月8日參與國中暑期先修班，期
    間聲請人6次訪視受安置人及其家庭成員。受安置人反應返
    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
    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
    機率。又聲請人已與受安置人學校輔導室聯繫並討論合作機
    制，同時啟動輔導機制，協助受安置人學業適應等議題。本
    次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提供到宅親職賦能服務以穩定每日返家
    居住生活計劃、本季執行共計1次，於113年6月16日服務對
    象分別針對案父照顧困境、親子互動技巧或示範演練、案母
    親職觀念引導及示範演練。整體評估，當案父與親子相處時
    ，已有較具體回應，但方法仍較單一，面對受安置人及其手
    足有情緒時較難協助其等回復平靜；案母對於目標訂定仍較
    抽象，致案小弟不易配合，引發情緒拉扯及不滿行為。又案
    父母親職教育各15小時執行夫妻諮商，已於113年8月1日執
    行完畢，惟案母對於夫妻互動尚處於責難、數落案父，案父
    雖表達傾聽及感謝，但無助夫妻互動模式轉變，尚未發展出
    夫妻關係差異之彈性模式。㈣本次安置期間，再次發生疑似
    案母將襪子塞至受安置人之大弟口中之不當管教事件，顯見
    案父母尚未就緒返家準備，受安置人及其手足有再遭情緒管
    教及受暴之虞，爰依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
    准予延長繼續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。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    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
    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；二、兒童及少
    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；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
    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
    行為或工作；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
    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
    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
    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緊急安置不得
    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
    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；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
    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
    月；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57條第2項固
    有明文。惟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為繼續安置、延長
    安置，僅限於必要性始得為之，換言之，需符合目的正當性
    、手段必要性、衡平性等比例原則之限制，倘有其他替代措
    施，則不應繼續安置、延長安置。　　
三、查聲請人上開主張，固據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3年度護字第58號裁定、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及約定書、戶籍資料、受安置人意見書、兒少保護個案安置決策會議議程內容等件為證。惟據聲請人陳述「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已改為每日返家..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..受安置人反應返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機率」等語，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與案父母之親子互動、案父母之親職能力等情況已與先前有所不同，受安置人再受不當對待的風險已顯著降低，加之受安置人目前亦有返家之意願，應可期待以其他方法保護及增進受安置人之利益，而非以安置做為唯一手段，是本件難認有准許之必要。從而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　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
    如主文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第二庭  法  官  劉台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
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尹遜言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護字第93號
聲  請  人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法定代理人  姚淑文
代  理  人  鄭肖鳳

受  安置人  甲     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法定代理人  黃○○ 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            黃△△  (姓名、年籍及住居所詳卷)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㈠受安置人之父母(下稱案父母)於民國111年12月4日因輔導受安置人作業理念不合而生爭執，後續案母管教受安置人過程中竟有徒手抓受安置人頸部、將其臉部正面壓於桌面等行為，案父隨即上前阻止並與案母發生拉扯，過程中導致案父手肘受傷、案母眼睛受傷，受安置人嗣後描述案母於過程尚有朝其扔擲書包、椅子、斷掉桌腳、門簾鐵桿、按摩鐵棍等物品，其額頭遭猛力撞擊4下，右後頸留下2條抓痕，在手前臂有3條抓痕，且頸部有肌肉拉傷的疼痛感，導致頭頸無法正常旋轉，而案家多次兒少保護通報，造成受安置人不同程度外傷，也出現躁動不安、畏懼管教者的創傷心理反應，可見案父母未提供受安置人妥適照顧，前經聲請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下稱兒少權益保障法)第56條規定於111年12月6日17時13分緊急安置受安置人，並經本院以111年度護字第133號、112年度護字第25、62、100、133號、113年度護字第24、58號裁定准許延長安置在案。㈡安置期間聲請人持續追蹤受安置人健康與受照顧情況，因受安置人有過動、注意力缺乏、情緒調適困擾、挫折容忍力及自我概念低下等特質，故持續輔導親屬於照顧期間給予清楚、堅定及一致之行為規範，並配合到宅親職老師提供之教養建議，另受安置人及案大弟並搭配每日服用專思達藥物進行治療，據觀察受安置人現漸具穩定情緒調解及提昇生活規範遵守能力，於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。㈢本次安置期間進行二階段執行返家計畫，第一階段113年5月26日至6月17日受安置人因逢國小畢業，為就學便利執行3次週末返家。第二階段：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迄今則為每日返家，受安置人並於7月8日參與國中暑期先修班，期間聲請人6次訪視受安置人及其家庭成員。受安置人反應返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機率。又聲請人已與受安置人學校輔導室聯繫並討論合作機制，同時啟動輔導機制，協助受安置人學業適應等議題。本次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提供到宅親職賦能服務以穩定每日返家居住生活計劃、本季執行共計1次，於113年6月16日服務對象分別針對案父照顧困境、親子互動技巧或示範演練、案母親職觀念引導及示範演練。整體評估，當案父與親子相處時，已有較具體回應，但方法仍較單一，面對受安置人及其手足有情緒時較難協助其等回復平靜；案母對於目標訂定仍較抽象，致案小弟不易配合，引發情緒拉扯及不滿行為。又案父母親職教育各15小時執行夫妻諮商，已於113年8月1日執行完畢，惟案母對於夫妻互動尚處於責難、數落案父，案父雖表達傾聽及感謝，但無助夫妻互動模式轉變，尚未發展出夫妻關係差異之彈性模式。㈣本次安置期間，再次發生疑似案母將襪子塞至受安置人之大弟口中之不當管教事件，顯見案父母尚未就緒返家準備，受安置人及其手足有再遭情緒管教及受暴之虞，爰依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准予延長繼續安置受安置人3個月等語。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一、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；二、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；三、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；四、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；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；兒少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57條第2項固有明文。惟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聲請法院為繼續安置、延長安置，僅限於必要性始得為之，換言之，需符合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衡平性等比例原則之限制，倘有其他替代措施，則不應繼續安置、延長安置。　　
三、查聲請人上開主張，固據提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3年度護字第58號裁定、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計畫及約定書、戶籍資料、受安置人意見書、兒少保護個案安置決策會議議程內容等件為證。惟據聲請人陳述「113年6月17日國小畢業後已改為每日返家..返家生活期間亦能適度表達意願、需求及感受能力，逐漸開始重視自我觀點，發展出自我照顧行為表現..受安置人反應返家居住期間，能適度表達意見與雙親溝通及互動，雖案父母偶因生活事件發生爭吵，其都會迴避或沈默，以降低受波及機率」等語，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與案父母之親子互動、案父母之親職能力等情況已與先前有所不同，受安置人再受不當對待的風險已顯著降低，加之受安置人目前亦有返家之意願，應可期待以其他方法保護及增進受安置人之利益，而非以安置做為唯一手段，是本件難認有准許之必要。從而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　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第二庭  法  官  劉台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尹遜言


